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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法〔2024〕8 号 

 

 

 

 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： 

    按照《福建省司法厅关于印发开展涉及民营经济地方性法规规章

和规范性文件专项清理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闽司〔2023〕122 号）要

求，经研究决定，失效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，具体如下： 

1．福建省建设厅转发建设部关于印发《房屋权属登记信息

查询暂行办法》的通知（闽建房〔2006〕85 号） 

2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进一

步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的通知（闽建房〔2011〕4 号） 

3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物业服务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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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信用综合评价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闽建〔2015〕11 号） 

4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关于贯彻<福建省物

业管理条例>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（闽建房函〔2019〕1 号） 

5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建筑施工企

业安全生产许可证暂扣管理办法》的通知（闽建〔2016〕4 号） 

6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全省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和竣工验收备案办理的若干意见（闽建〔2012〕14 号） 

7．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五部门关于开展住房公积金

贷款贴息工作的指导意见（闽建金管〔2010〕6 号） 

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7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 

 

 

抄送：福建省司法厅。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4 年 2 月 7 日印发 


